
1 

臺北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書   

案件編號：14109041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9年 12月 2日 

發文字號：10931122562 

申訴人 蘇容豎   

        出生年月日：○○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服務學校及職稱：○○○○○○○○○○○ 

住居所：○○○○○○○○○○○  

 

原措施學校：○○○○○○○○○○○ 

 

申訴人不服原措施學校申誡、職務調動之措施等，向本會提起申訴。本會決定

如下： 

主文 

申誡部份，申訴有理由，原措施○○○○○字第○○○○○○○○、○○○○

○○○○、○○○○○○○○號獎懲令均撤銷，爰依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

及評議準則第 30 條規定，命原措施學校應於收受本評議書之次日 30 日內另為

適法之處分。 

職務調整部分，申訴不受理。 

事實 

一. 事實概要 

原措施學校以申訴人有「以罰跑操場二圈方式處罰學生」、「處罰學生不准



2 

下課」、「對班級學生之輔導管教方式未依規定辦理」之行為為由，分別依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下稱考核辦法），第 6 條

第 1 項第 6 款第 8、6、4 目各申誡一次，共計申誡三次。原措施學校並

因此調整申訴人 109 學年度職務，不再擔任級任教師（導師）職務，改擔

任體育科任教師及游泳隊指導老師。申訴人因認不服，對申誡處分及職務

調動皆提出申訴。 

(一) 申訴人主張： 

撤銷申誡處分，並重新安排 109 學年度之職務。 

(二) 原措施機關主張： 

申訴皆無理由，請予駁回。 

二. 本案申訴人陳述意旨略以： 

(一) 申訴人因涉及不當管教案件，向原措施學校申請提供事件調查報告完整內

容，原措施學校以保密為由拒絕提供完整報告，造成申訴人無法得知調查

報告具體內容，影響申訴人正當權利之行使，於列席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

（下稱考核會）時，無法針對調查之具體內容提出說明或答辯，以爭取申

訴人之合法權益，造成申訴人程序正義權益受損。 

(二) 申訴人於 l09 年 6 月某假日突然接獲原措施學校通知表示，有班上數名家

長向家長會長檢舉，申訴人有違法處罰學生長時間不准下課等之情形。原

措施學校並未向申訴人求證，隨即成立因應小組，並進行家長陳述事件之

調查。在此之前，並未有家長向申訴人或原措施學校反應有管教不當之問

題，學校也從未向申訴人告知有家長反映班上有管教問題。原措施學校調

查完成後，卻以保密為由，不提供完整報告給申訴人，經申訴人口頭及書

面再三提出申請後，原措施學校始於 109 年 7 月 8 日提供給申訴人調查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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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報告，惟僅有「調查結果」4 頁，而無調查過程及事實證據之資料。在

申訴人收受報告前，原措施學校即於 109 年 7 月 6 日召開考核會，通知申

訴人列席說明。申訴人在未持有全部調查報告之情形下，完全無法提出適

當之答辯或說明，嚴重影響申訴人正當權利之行使。另查原措施學校以保

密為由拒絕申訴人之請求，惟依照行政程序法第 46 條第 1 項規定，「當事

人或利害關係人得向行政機關申請閱覽、抄寫、複印或攝影有關資料或卷

宗。」及第 2 項「…… 無保密必要之部分，仍應准許閱覽。」，縱使涉

及個人隱私，也僅需塗銷足以識別之部分，仍應提供申訴人閱覽。原措施

學校復於 109 年 7 月 30 日再次召開考核會，申訴人仍因無從得知調查報

告之具體內容，受有無法正當行使說明答辯權利之損害。 

(三) 另據申訴人了解，詢問學生的人員為原措施學校學務處老師，並非調查小

組成員，本件事實涉及非調查小組人員參與調查，重大程序瑕疵，此違法

程序所作成之調查報告，調查程序顯然違法。因程序重大違法自影響調查

內容之合法性，依程序不備，實體不論之法理，原措施學校依據調查報告

結論召開考核會即有違誤。且所謂調查報告，在調查過程只詢問向原措施

學校告狀之特定立場之家長及其孩子，並未詢問班上其他學生，在調查查

證過程已有偏頗。 

(四) 原措施學校於 109 年 7 月 31 日分別以○○○○○字第○○○○○○○○

號、第○○○○○○○○號、第○○○○○○○○號令通知申訴人，指申

訴人因涉及「以罰跑操場二圈方式處罰學生」、「處罰學生不准下課」、「對

班級學生之輔導管教方式未依規定辦理」，分別依考核辦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6 款第 8、6、4 目各申誡一次，共計申誡三次。 

(五) 查考核辦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申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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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學生之輔導或管教，未能盡責。……（六）無正當理由不遵守上

下課時間且經勸導仍未改善。……」（八）違法處罰學生情節輕微或不當

管教學生經令其改善仍未改善。」。又查○○○○○○○○○○○輔導與

管教學生辦法第 35 條規定，「教師有不當管教學生之行為者，學校應予告

誡。其一再有不當管教學生之行為者，學校應按情節輕重，予以懲處。」，

原措施學校認事用法均有違誤，分述如後。 

(六) 關於以罰跑操場兩圈方式處罰學生一事：申訴人為一年級級任老師，班上

的確有一位學生動作比較慢，早上準備上學需要花較多時問，一般學生都

能在上午 8 點前到校，該生則會拖延至 8 點 30 分前再進教室，家長對於

該生動作較慢，頗有困擾，於是和申訴人商量是否能利用晨光或下課時間

讓該生跑操場兩圈，申訴人同意讓學生適度培養體能。因此，該生只要 8 點

後到校，就請該名學生先去跑橾場二圈，班上其他學生因為好玩，也有幾

位同學希望陪跑。經過一段時間之後，該名學生體能提升，動作也比較俐

落，家長表達肯定和認同。原措施學校以此為理由對申訴人為申誡處分，

申訴人無法信服，請學生跑兩圈是符合原措施學校輔導管教學生辦法之規

定，每日操場上都可以看到其他班級學生也在跑步，難道其他老師也是不

當管教嗎？另調查報告結論認為申訴人於午休期間罰學生跑操場一事，尤

其應該詢問班上其他同學，只要有處罰行為發生，多數學生一定都會知

道，查證上並無困難，可惜調查小組可能受限於時間壓力，並未詢問申訴

人相關事項，亦未抽樣詢問其他學生或家長，對於有利於申訴人之事項漏

未查證，就率爾作出粗糙且違背現實狀況之認定，有違調查公平公正原

則，調查報告之可信度應受高度質疑。又查，原措施學校處罰申訴人係依

據考核辦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6 款第 8 目「違法處罰學生情節輕微或不當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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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生經令其改善仍未改善。」依該規定，必須原措施學校有令申訴人改

善不當管教行為而不改善，始有其適用。本件原措施學校並未曾告知申訴

人有不當管教行為，就直接以家長向學校投訴為由，啟動違法處罰學生調

查程序，接著召開考核會，作出申誡一次處分之決定，認事用法顯有違誤。 

(七) 關於處罰學生不准下課一事：所謂處罰學生長時問不准下課之調查報告，

未參酌申訴人之陳述說明，所謂「不准下課」只是限制學生到操場玩，其

他活動都能繼續進行，學生仍然能夠自由上廁所、前往開飲機裝水喝水、

到圖書館借書、在教室和同學互動遊戲等，而非字面上的意思。惟調查小

組未能就此部分向學生查證，或是詢問班上其他學生，即主觀認定申訴人

有處罰學生長時間不准下課之事實，調查過程顯有瑕疵。另在實體方面，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無

正當理由不遵守上下課時問且經勸導仍未改善。」，需同時具有「無正當

理由不遵守上下課時間」及「經勸導仍未改善」等兩個條件，構成要件始

該當。惟申訴人並無不遵守上下課時間之事實，只要下課鐘響，學生不論

有無被限制到操場玩，均得從事前述上廁所、裝水喝水、借書等等活動。

退萬步言，縱使原措施學校認為申訴人「限制學生到操場玩」為不當之管

教措施，自申訴人擔任該班導師以來，亦從未有過任何行政人員告知申訴

人應予改善。直至申訴人於 109 年 7 月 6 日列席考核會時，始知悉「限制

學生到操場玩」被列為不當管教措施。 

(八) 關於對班級學生之輔導管教方式未依規定辦理一事：依照原措施學校教師

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第 35 規定，「教師有不當管教學生之行為者，學校應

予告誡。其一再有不當管教學生之行為者，學校應按情節輕重，予以懲處。」

原措施學校雖依調查結果報告認定申訴人有不當管教，惟卻從無行政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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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申訴人輔導管教方式有何不當，即逕予申誡一次之處分。又原措施學

校處罰申訴人係依據考核辦法第 6 條第 l 項第 6 款第 4 目「對學生之輔導

或管教，未能盡責。」依該規定，學校必須說明申訴人對學生何事、何時

或何人輔導管教，未能盡責，始有其適用。本件原措施學校並未曾告知申

訴人有不當管教行為，及學校期持之正確輔導管教行為，就直接以家長向

學校投訴為由，啟動調查程序，召開考核會，程序有瑕疵。 

(九) 原措施學校似以申訴人「不當管教」、「以罰跑操場二圈方式處罰學生」為

由，依考核辦法第 l 項第 6 款第 4 目「對學生之輔導或管教，未能盡責。」

記申訴人申誡一次處分。惟原措施學校又於 109 年 7 月 31 日以○○○○

○字第○○○○○○○○號令，以申訴人「以罰跑操場二圈方式處罰學生」

為由，依考核辦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6 款第 8 目再記申訴人申誡一次處

分，有針對申訴人同一行為，一事二罰之情形。 

 

三. 本案原措施學校陳述意旨略以： 

(一) 本校於 109年 6月 13日上午接獲家長針對「申訴人不當管教事件」投訴，

立即啟動因應小組，為求謹慎並秉持照顧校內同仁原則，以電話通知申訴

人上述投訴事項，邀請申訴人到校進行事件釐清。申訴人於 109年 6月 15

日下午一點半進行相關事件說明，在場與會者亦有二位家長會代表、一位

教師會代表、二位行政代表，因申訴人當場矢口否認涉有不當管教，為維

護申訴人清白並兼顧學童權益，本校即依據「處理教師違法處罰學生事件

流程」，於 109 年 6 月 18 日組成調查小組，邀請五對家長及學童進行相

關訪談，於訪談大致完成後，認定申訴人涉有輔導學生時，有敲頭之動作；

處罰學生長時間不准下課；學生吃飯慢時，要求學生至教室外吃飯；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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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教學生時，用罰跑操場二圈處罰學生；輔導管教學生時，大聲吼叫，有

情緒管控不佳之虞，並作成「木柵國民小學疑似不當管教/違法處罰事件

調查報告」。 

(二) 本校自同年 6 月 20 日至 06 月 30 日間，由學務主任偕同教師會成員多次

至申訴人教室，請申訴人確認訪談逐字稿，惟申訴人均拒收，彼時學務主

任確實曾告知申訴人相關程序權益，並提醒申訴人檢閱相關資料，惟申訴

人始終未調閱。 

(三) 此後本校於 109年 6月 29日由人事室發送教師成績考評委員會會議通知，

將於 109 年 7 月 6 日下午 4 時 30 分召開「審議申訴人不當管教乙案」。

因 7月 2日申訴人終正式簽文申請調閱本案調查結果審閱，故 7月 3日即

由學務處依權責提供調查小組審議結果，申訴人當場要求知悉投訴家長及

學童姓名，惟學務處表示並非調查小組成員，且已與家長簽署保密協定，

亦無法告知相關細節，僅能提供調查小組審議結果，詎申訴人未簽領並且

拒收。最終 109年 7月 6日教師成績考評委員會核定：申訴人申誡一次。

然本案件受到投訴家長高度重視，校方為兼顧親師生情緒穩定，於此時點

仍尚未核定。 

(四) 之後教務主任、教師會會長於 109 年 7 月 10 日向申訴人說明將進行職務

調整，申訴人亦同意之，並於 109年 7月 14日由校長邀請體育教師團隊，

至校長室說明職務調整情況，並請領域團隊教師同仁多加給予教學輔導與

協助後，申訴人同意職務調整至體育科。本校為求程序慎重起見，於 7月

30 日召開第二次考核會，會中正式核定申訴人之複數不當管教行為(輔導

學生時，有敲頭之動作；處罰學生長時間不准下課；學生吃飯慢時，要求

學生至教室外吃飯；輔導管教學生時，用罰跑操場二圈處罰學生；輔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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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生時，大聲吼叫，有情緒管控不佳之虞)因分別該當考核辦法第 6 條

第 1項第 6款第 4、6、8目，共記申誡 3次，並職務調整。申訴人事後於

8月 10日提出異議書，不願調整職務，更進而對此提出申訴。 

(五) 程序部分:按「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得向行政機關申請閱覽、抄寫、複印

或攝影有關資料或卷宗。但以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有必要者為限。」、

「行政機關對前項之申請，除有行政決定前之擬稿或其他準備作業文件、

涉及個人隱私，依法規規定有保密之必要者外，不得拒絕。」行政程序法

第 46 條第 1 項、同條第 2 項第 1 款及第 3 款定有明文。本件事涉學生權

益，如任意將個案學童資料公開，難保絕無「標籤化」之情形產生，亦難

保申訴人進行秋後算帳之可能性，且個案學童皆僅為小學一年級學童，一

般情形之下，於本校皆仍有五年左右之就讀時間，為免日後於本校就讀期

間可能遭受上述諸如「問題學生」之標籤或其他可能遭受秋後算帳之不利

益，輔以個案學童家長之強烈要求下，確有保密之必要性，因此未將調查

報告之全文提供申訴人，洵屬正當。 

(六) 況本校實際上早已於 109 年 6 月 13 日以電話通知申訴人上述投訴事項，

邀請申訴人到校進行事件釐清，以利校方進行求證，申訴人並於 109 年 6

月 15日下午一點半進行相關事件說明，校方亦早已於 109年 6月 20日起

多次欲將調查小組訪談逐字稿予申訴人確認，惟申訴人均拒收已如前述。

且本校於 7月 3日即第一次考核會會議召開前數日便由學務處依權責提供

申訴人相關調查小組審議結果，並於 109年 7月 8日即第二次考核會前三

週左右便將調查結果報告送交申訴人簽收，申訴人完全具有知悉其何等行

為不當，並為其個人於考核會會議上申辯之機會，實不須完整調查報告即

得知悉相關不當行為之具體內容。況本件完整報告確實依行政程序法第 46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50002


9 

條第 2項第 3款涉及個案學生隱私，事涉學生權益而應保密。且申訴人於

109 年 7 月 2 日申請調閱本案調查結果時，本校根本尚未召開考核會，並

無任何處分做成，故申訴人此部分之申請根本僅係針對行政決定前之擬稿

或其他準備作業文件進行申請，本校依行政程序法第 46 條第 2 項第 1 款

得不提供申訴人相關文件，綜上所述，申訴人針對本件程序瑕疵部分之指

摘顯屬無稽，毫無理由甚明。 

(七) 實體部分：按考核辦法第 6條第 1項第 6款第 4目「對學生之輔導或管教，

未能盡責。」本不以學校應先行勸告或令行為人改善為懲處之先決要件，

學校亦無須先行向行為人說明究竟係基於對何人何時之不當輔導管教而

認定未能盡責，申訴人顯然對於相關法規有錯誤之理解甚明。況申訴人以

「體罰學生跑操場二圈」具正當性為由抗辯之，惟不論目的，體罰作為教

育、方法本質即不具正當性，且申訴人平日另有其他不當管教行為(諸如:

輔導學生時，有敲頭之動作；處罰學生長時間不准下課；學生吃飯慢時，

要求學生至教室外吃飯；輔導管教學生時，用罰跑操場二圈處罰學生；輔

導管教學生時，大聲吼叫，有情緒管控不佳之虞)，亦經「○○○○○○

○疑似不當管教/違法處罰事件調查報告」認定，凡此在在可證申訴人確

實有輔導或管教未能盡責之情灼然。 

(八) 本件於多位學生、家長之指控投訴下，實難認申訴人之行為僅係單一個

案，亦難認係出自單一學童之憑空杜撰，然申訴人全然避重就輕，可見申

訴人並未就其行為反省之。本校於可得裁量之範圍內，針對之申訴人為給

予最輕微之申誡處分，希申訴人將此次爭議作為警惕，完全符合比例原

則，亦無裁量恣意或不當之情事，懇請貴會明察，以維學童受教權益。綜

上，本案原處分係依上開辦法辦理，渠申訴為無理由，敬請駁回之。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5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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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 

一. 按教師對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學校有關其個人之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

致損其權益者，得向各級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教師法第 42 條

第 1 項及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下稱評議準則）第 3 條分

別定有明文。 

二. 本件申訴人有不當管教、違法處罰學生之行為，經原措施學校組成調查小

組調查屬實、作成調查報告，並建議移送考核會議處，但調查小組並未具

體建議應如何考核議處。原措施學校考核會本應依照調查小組調查認定之

事實，依權責及考核辦法來認事用法。原措施學校於 109 年 7 月 6 日之考

核會先依照調查報告作成申誡一次之初核，復因原措施學校校長對初核結

果有不同意見，故於 7 月 30 日再行審議，決議：「蘇師（即申訴人）對學

生之輔導或管教方式未依規定辦理、另無正當理由不遵守上下課時間其行

為亦已達違法處罰及不當管教之程度，惟其情節輕微。……二、蘇師（即

申訴人）行為業以違反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成績考核辦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6

款第 4、6 及 8 目之規定，分別核予申誡一次處分，共計申誡三次」。原措

施學校並於 109 年 7 月 31 日分別以○○○○○字第○○○○○○○○號、

第○○○○○○○○號、第○○○○○○○○號令通知申訴人，獎懲事由

分別載明（申訴人）「以罰跑操場二圈方式處罰學生」、「處罰學生不准下

課」、「對班級學生之輔導管教方式未依規定辦理」，並分別載明依考核辦

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6 款第 8、6、4 目各申誡一次。 

三. 惟原措施學校考核會會議紀錄所載，與○○○○○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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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第○○○○○○○○號、第○○○○○○○○號令所載獎懲事由已有

出入；且既然 7 月 30 日考核會審議申訴人之行為皆涉及「不當管教、違

法處罰學生」，並基於同一份調查報告來審議懲處，則懲處的程度便應綜

合判斷申訴人之行為。申訴人提出本件申訴，指原措施學校以申訴人有「不

當管教」、「以罰跑操場二圈方式處罰學生」行為，故依考核辦法第 6 條第

l 項第 6 款第 4 目「對學生之輔導或管教，未能盡責。」記申訴人申誡一

次處分，但又於 109 年 7 月 31 日以○○○○○字第○○○○○○○○號

令，以申訴人「以罰跑操場二圈方式處罰學生」為由，依考核辦法第 6 條

第 1 項第 6 款第 8 目再記申訴人申誡一次處分，有針對申訴人同一行為一

事二罰之情形。參照本件考核會會議紀錄及獎懲令所載，申訴人如此指

述，並非全無斟酌之餘地。 

四. 是以本件申訴關於申誡處分之部份，申訴有理由，原措施○○○○○字第

○○○○○○○○、○○○○○○○○、109300495 號獎懲令均撤銷，原

措施學校應於收受本評議書之次日 30 日內另為適法之處分。 

五. 另關於原措施學校調整申訴人職務部分，申訴人原為級任教師（導師），

因涉及不當管教、違法處罰學生，遭原措施學校調整職務。依照教師法第

32 條第 1 項第 9 款規定：「教師除應遵守法令履行聘約外，並負有下列義

務：……九、擔任導師……（餘略）」、評議準則第 3 條第 1 項規定：「教

師對學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有關其個人之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

害其權益者，得提出申訴。」第 25 條第 8 款規定：「申訴有下列各款情形

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評議決定：……八、其他依法非屬教師申訴救濟範

圍內之事項。」教師對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學校有關其個人之措施，認為

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者，故得提出申訴，教師法第 42 條定有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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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倘主管教育機關或學校並未對教師本人有何措施，或所為措施未損及其

教師權益，即與前揭條文未合。教師就此部分如誤提起教師申訴者，受理

教師申訴之各級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即應從程序上為不予受理之決定。查

擔任導師職務係屬教師法第 32 條第 1 項第 9 款規定課予教師之義務，並

非同法第 31 條第 1 項所列教師享有之權利，本件原措施學校調整申訴人

導師職務，尚難謂因此損及申訴人之教師權益，自非屬教師申訴救濟範圍

內之事項，故申訴人此部分之申訴，因有前揭評議準則第 25 條第 8 款規

定「非屬教師申訴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應為不受理之評議決定。 

 

臺北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主席    徐 源 凱 

 

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27 日 

如不服本評議決定，請於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 30 日內，向教育部中央教師申

訴評議委員會提起再申訴。 

 


